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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108 年度補助在職非社工人員 

進修社會工作學分費申請須知(草案) 

壹、緣起  

    因應 106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之

修正，社會工作師考試資格由修畢 20 學分提高至 45 學分，致部分社

會工作人員不具應考社會工作師資格，難以繼續獲聘從事社會工作。 

    鑑於具有服務熱忱、人生閱歷者，有心持續投入社會工作之專業

領域，因制度之修改，使其不具應考資格無法考取社會工作師證書，

造成無法繼續留任，將是社工領域之損失。對於渠等擁有較豐富的人

生經驗、生涯發展穩定度較明確、投入社工專業動機較強烈，較能處

理複雜的個案問題以及社工人力穩定度較有幫助者，為鼓勵需透過修

習學分班課程取得考試資格，應給予適度支持使其繼續留任社工職

場，爰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本部)規劃補助已於直轄市、縣（市）政

府或民間社福團體(機構)服務卻未有報考社會工作師資格者之在職人

員進修學分費，使其更具專業資格，強化我國社會工作專業服務體系。 

貳、目的 

一、培養社會工作專業人力，提升在職社會工作人力留任率。 

二、厚植在職非社工人員專業能力，提升服務品質。 

參、補助內容 

一、補助對象：服務於直轄市、縣（市）政府或民間社福團體(機構)

在職且未具社會工作師考試資格，因補足學分而取得

社會工作師應考資格者。 

二、補助項目及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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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每人每學期最高補助12學分，每學分最高補助新臺幣2,500

元。 

    (二)本計畫最多補助 150 人。 

    (三)已領取其他機關社工人員進修學分費者，不得申請本項補

助。 

肆、受理申請及審查 

一、受理期間：即日起至 108 年 8 月 30 日，郵戳為憑，逾期者不予

受理。由直轄市政府社會局或縣(市)政府報本部核辦之層轉案亦

應於 8月 30 日前送達本部。 

二、申請程序： 

     (一)直轄市或縣(市)立案之民間單位向直轄市政府社會局或縣

(市)政府提出申請，經審核符合規定者，應填具審查彙整

表，函送本部核辦。 

     (二)全國性、省級立案之民間單位及受本部委託辦理業務之各

級立案民間單位，向本部提出申請。 

     (三)申請單位為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其所屬機構者，由直轄

市政府社會局或縣(市)政府報本報核辦。 

三、申請應備文件： 

    (一)申請表及計畫書各一式 2 份(請依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申請

表格式辦理，計畫書請依所附計畫書大綱格式擬定)(下載網

址：https://dep.mohw.gov.tw/DOSAASW/cp-530-46408-103.html) 

    (二)申請本補助，應繳交下列資料： 

      1、在職服務證明，並載明工作項目等內容。 

      2、符合社會工作師應考資格之修畢學分合格證明影本或相關

證明。 

      3、未取得社會工作師考試資格資料前，已修畢之學分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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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其他證明資料。 

四、審查作業 

    (一)申請計畫書內應載明服務對象、內容、組織架構及規模、進

用社工人數、預期效益。本部依審核結果核定經費額度，並

將審核結果函復受補助機關。 

    (二)通知補正文件，應於通知日起一週內完成補正，逾期者不予

受理。 

伍、接受補助應負義務之規定 

  一、接受本部補助進修學分費者，應留原單位繼續服務下列年限： 

      1、25 學分以上：至少 2 年。 

      2、24 學分以下：至少 1 年。 

  二、因原單位組織調整無法繼續服務，仍應至其他單位服務；未依

規定至其他單位服務者，應返還所領之補助款。 

 

陸、經費核撥及核銷 

一、經核定補助單位，應於核定通知日起二週內來函申請撥款。 

二、受補助單位應繳公益彩券回饋金執行概況考核表及成果回報表、

成果報告書(裝訂成冊)及其他相關核銷文件各 1 式 1 份。經本

部審核通過，始得核銷經費。並配合本部查核接受本部補助者

留任原單位之證明。 

三、經核定之計畫經費，應專款專用，依「衛生福利部審查申請運用

公益彩券回饋金計畫處理原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四、會計事項之處理及憑證、帳冊之保管，應依照政府主計法規辦理。 

五、計畫因故無法執行或未按本部核定補助內容執行，或未依政府採

購法相關規定辦理者，受補助單位應將本部已撥付之全部或一

部之補助款繳還。 

六、若有未盡事宜，依本部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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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取 108 年度補助在職非社工人員進修社會工作

學分費繼續服務同意書    

一、本人已詳閱「108 年度補助在職非社工人員進修社會工作

學分費申請須知」。 

二、本人獲得      學分之補助，計新臺幣        元，同意

於原單位       續服務至少    年(即  年  月   日)。

若原單位因組織調整無法繼續服務，同意至其他單位服

務；未至其他單位服務或未於服務期間屆滿而離職，即返

還所受補助之金額。 

 

立同意書人：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連絡電話： 

服務單位： 

地址： 

 

連帶保證人：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連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